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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受創，嚴重影響我國整體醫療環境及人才穩定。政府應拿

出具體有效之政策或著修法將先關行為施以刑罰，以解決此

種現象，還給病患及醫護人員一個安心、安全的醫療環境，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台灣醫院的急診室人滿為患，有許多病人甚至得躺到地上等病床，急診室醫護人員還

要飽受暴力相向的威脅。讓急診室裡的醫生卻認為自己根本就是在「地獄」裡工作，不僅

要搶時間和死神搏鬥救回病患，更要飽受黑道暴力威脅，統計竟有高達 9 成以上的急診室

醫護人員都曾經受過言語或肢體上的暴力威脅。 

二、令人無奈的是，遭受暴力相向的醫護人員，大多卻僅能選擇息事寧人，有醫師表示，當黑

道大哥摟著你的肩膀向你賠不是，你敢不原諒嗎？然而，姑息茲事者的結果便是暴力事件

層出不窮，因此，政府應透過公權力介入，澈底追究滋事者責任，還給急診醫生安全的空

間。 

三、刑法目前針對危害飛航安全、行車安全等可能對公眾造成危害之行為皆已納入公共危險罪

專章加以規制。醫療機構、醫事人員所維繫之醫療安全影響多數民眾就醫權益、生命身體

健康甚鉅，卻無明文保障之，顯非周全。相關不當行為因此不斷發生，因而就有諸多醫護

人員大聲疾呼，要將相關不當行為納入刑法，以刑罰加以規制。 

四、我國社會長久以來認為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職務乃是天經地義，普遍認為病人最大，對醫事

人員執行職務若有不合己意之處，動輒予以言語污辱或肢體暴力、搗毀設備。長期以來造

成醫事人員極大身心壓力，甚至影響其持續從事醫療執業之意願。醫療環境之惡劣，造成

醫事人員萌生退意，身心受創，長期將會損害我國醫療環境、品質及人才穩定。故政府應

拿出具體有效之政策或著修法將先關行為施以刑罰，以解決此種現象，還給病患及醫護人

員一個安心、安全的醫療環境。 

（五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十年前由行政

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提出，教育部爰辦理多次專案審查、實

地勘查與選址、提出設置評估報告及設置計畫書等工作，歷

經多年仍未有定案。無視南部縣市民眾對於圖書資訊之需求

與期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北部地區除現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兩大公共圖書館系統外，再加

上大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以及國家圖書館的豐富資源，成為臺灣地區最豐富的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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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中部地區現有國立臺中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兩大圖書館系統，勉強可以滿足一般民

眾與大學生之需求，尤其國立臺中圖書館刻正擴建大面積新館舍，提供全方位服務，滿足

中部民眾知識需求。反觀南部地區，僅有成功大學與中山大學圖書館，可以提供基本學術

資源，而公共圖書館體系，還需要多加強，不論在館藏數量與主題內容方面，都有很大的

改善空間。 

二、國家圖書館（下稱國圖）於南部設置分館之構想，首先於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91 年

度第 2 次南部八縣市首長會議」中提出，教育部爰據此辦理多次專案審查、實地勘查與選

址、提出設置評估報告及設置計畫書等工作。因全案涉及層面甚廣，歷經多年仍未有定案

，教育部鑑於南部地區民眾對圖書資訊之殷切需求，於 96 年間請國圖與本部所屬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下稱科工館）共同整合現有資源與服務，在高雄科工館先行成立籌備服務處

，以作為國圖南部館試營運之據點。 

三、國圖南部館計畫未在教育部及國圖預期時間內獲行政院核定，國圖與科工館雙方爰著手辦

理財產處置與管理等相關事宜，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針對本案稽核，復經監察院調查並

針對本案所審認之缺失提出糾正 

四、國圖設置南部分館原係希望均衡北、中、南三地之圖書資訊發展，並發揮連結南部地區學

校與地方圖書館之力量，進而帶動南部地區民眾閱讀與學術研究風氣，惟受到館址遲未定

案等因素影響，加以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工作，全案目前機無進展，無視南部地區圖書館

資源與服務不足，影響居民學術、教育研究所需，造成城鄉教育落差持續擴大。行政機關

應切實檢討。 

五、依原來規劃，南部館將提供的上百種電子資料庫，是南部學術研究者最迫切需要的，尤其

是國家圖書館自建的兩大系統「中文期刊篇目索引」及「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讓讀者

不用再舟車勞頓。本席期盼行政院認真、積極落實南部館之設置，並協助尋覓新館建築用

地，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南部民眾所期待，一個藏書量可達 200 萬冊、每日服務讀者

數量超過 1,000 人次、可整合服務南部各縣市民眾之國家級圖書館。 

（五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對於莫拉克風災後，突顯我國山林保育沒

有做好、樹不夠多，導致山坡地太鬆軟脆弱，一遇瞬間大雨

便容易造成土石流並引發災情，造成人民生命、身體、財產

重大損失，認為政府應提出積極有效之措施。然檢視林務局

因應相關現象所推之造林政策，其中卻多有謬誤，最為人抨

擊的莫過於「在平地造林，獎勵卻給得比在山地造林更多」

，不但未發揮該有之國土復育效應，更侵害原住民權益，應

立即檢討改進，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